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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方兴科技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２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发行数量：

４２

，

５５３

，

１９１

股

●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２３．５０

元

／

股

●

发行对象、获配股数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

（

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

７

，

４４６

，

８１０ ３６

２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３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４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５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６

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７

安徽安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８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３０６

，

３８１ １２

合 计

４２

，

５５３

，

１９１

●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发行新增的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股份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４２

，

５５３

，

１９１

股，

８

名发行认购对象中，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蚌埠院”）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其余认购对象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预计蚌埠院认购的股

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

日，其余认购对象认购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流通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案》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其他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３１８

号《关于安徽方兴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了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案（修订稿）》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其他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涉

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９２

号《关于核准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了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发行情况

１

、股票类型和面值：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

３

、发行数量：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为

４２

，

５５３

，

１９１

股。

４

、 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

９０％

，即

１９．８９

元

／

股。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２３．５０

元

／

股。

５

、 募集资金：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８８．５０

元， 扣除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费用

３４

，

０４２

，

０８３．５９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６５

，

９５７

，

９０４．９１

元。

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本次发行的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 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

２０１３

］第

１－０００２１

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８８．５０

元，扣除与

本次发行相关的费用

３４

，

０４２

，

０８３．５９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６５

，

９５７

，

９０４．９１

元， 其中增加股本

４２

，

５５３

，

１９１．００

元，增加资本公积

９２３

，

４０４

，

７１３．９１

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股份

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

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

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

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得有权部门的批准；发行

人与主承销商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件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及其他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定，

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定，

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公司、保荐机构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

１５１

名特定投资者发出了《安徽方兴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邀请其参与本次认购。投资者名单包括截

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前

２０

名股东、

２７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１７

家证券公司、

６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３

家

信托机构、

２

家财务公司以及

６６

家机构投资者和

１０

名自然人。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规定以及公司确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原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全称

认购价格

（

元

／

股

）

获配股数

（

股

）

认购资金

（

元

）

１

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

２３．５０ ７

，

４４６

，

８１０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３５．００

２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５０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５０ 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８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５０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５０ 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３．５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安徽安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５０ 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５０ ２

，

３０６

，

３８１ ５４

，

１９９

，

９５３．５０

合计

－ ４２

，

５５３

，

１９１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８８．５０

本次发行对象中，蚌埠院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日期

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

日；其余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日

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住 所：蚌埠市涂山路

１０４７

号

注册资本：

４０２

，

０８８

，

５７０．００

元

实收资本：

４０２

，

０８８

，

５７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彭寿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承包境外建筑建材专业工程

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以下共分支机构经营：餐饮经营（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生食海产品，其有

效经营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６

日）、住宿（有效经营期限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止）；一般经营项目：建材、轻工产品、

市政建筑工程、非金属矿山采选的研究开发、规划可行性研究、环评、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工程总承包及

有关技术、设备、材料、供货；生产销售研制的设备产品；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情报咨询、物化分析、热工

测定、外文翻译及技术服务；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２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第八层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秀丽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３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８５

号附

１

号

１

层

１－１

注册资本：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重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一般经营项

目：无。

４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２８

号楼

１９

层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

他业务。

５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１２

、

１５

层

注册资本：

２００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００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

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证券自营和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无）。

６

、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安徽省合肥市望江东路

４６

号

注册资本：

８３

，

９０１．８９

万元

实收资本：

８３

，

９０１．８９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先明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收购、兼并及资产重组，投资咨询服务。

７

、安徽安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 所：合肥市金寨路

３８９－３９９

号盛安广场

２０

楼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一般经营项目：

自营和代理国家批准的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项目投资；农产品加工、销售及仓储；房屋、设备租赁；冶

金炉料、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废旧金属材料、再生资源设备销售；再生资源利用咨询服务；汽车用品、电器

及数码产品、日用百货、化工产品、农药、矿产品、焦炭、有色金属、粮食销售。

８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青年湖南街

１９

号

注册资本：

３１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１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罗乾直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

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

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

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对金融机构的股权

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

方信贷及融资租赁；成员单位开展外汇资金集中管理及即期结售汇业务（包括自身结售汇业务和对成员

单位的结售汇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无。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蚌埠院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本次发行的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重大交易情况

发行人与发行对象蚌埠院最近一年及一期（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采购商品

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向蚌埠院采购锆英砂金额

２

，

６７８．２８

万元，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为

７．０５％

。

（

２

）关联租赁

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向蚌埠院租入办公楼，租金为

１４５．１５

万元；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向蚌埠院出租办公楼，

租金收入

４．９７

万元。

（

３

）关联担保

２０１１

年，蚌埠院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共计

２７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蚌埠院为发行人及

其控股子公司担保共计

７

，

９００．００

万元。

（

４

）关联方资金拆借

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向蚌埠院借入资金

７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发行人向蚌埠院借入资金

１００

万元。

（

５

）其他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向蚌埠院支付资金占用费

５８７．８３

万元。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重大资产置换

２０１１

年，经中国证监会核准，蚌埠院以其持有的中恒公司

６０％

的股权、华洋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中凯公

司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部分土地使用权、房屋与方兴科技浮法玻璃业务相关资产和负债进行置换。

（

２

）土地使用权转让

中恒公司与蚌埠院签订了 《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为自建的

５０００

吨电熔氧化锆项目购买土地

１５

，

３１２．６７

㎡，合同金额为

５７１．８１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方兴科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取得了土地使用证。

（

３

）购买募投项目土地

中恒公司已与蚌埠院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购买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用地，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蚌国用（出让）第

０９４１８

号，座落位置为蚌埠市东海大道

７５１

号内，面积为

３６

，

９２９．７４

平方米。

公司与除蚌埠院外的其他发行对象最近一年及一期未发生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

决策程序，并作充分、及时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万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１

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９６０．０３ ３３．８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３００．０３ ２．５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０．９７ ２．３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８５ １．７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５５ １．７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

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６．０７ １．４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策略精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５．０５ ０．９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信增利动

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１．３２ ０．８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马占芝

９４．００ ０．８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潘淑静

８８．７４ ０．７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

５

，

４８７．６１ ４６．９０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登记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１

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９６０．０３ ２４．８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

７４４．６８ ４．６７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７．６０ ０．５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平安

－

平安信

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一期

２０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７５０．００ ４．７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新华基金公司

－

农行

－

农业银行特殊策略分级

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５９０．００ ３．７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０．００ ３．２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３．１３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安徽安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０．００ ２．５７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３００．０３ １．８８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０．６４ １．４５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２０６．８０ １．３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本次发行对发行人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蚌埠院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

４０

，

４７６

，

３００

股，持股比例为

３４．６％

，为公司间接控

股股东，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蚌埠院认购了

７

，

４４６

，

８１０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总数的

１７．５０％

，本次发行结束后，蚌埠院直接

和间接持有发行人

３０．０４％

的股份，仍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仍为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治理结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也不

会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单位

：

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１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２９

，

１５３

，

１９１ ２９

，

１５３

，

１９１

２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１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４２

，

５５３

，

１９１ ４２

，

５５３

，

１９１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１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１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

，

５５３

，

１９１ １５９

，

５５３

，

１９１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均有所增加。 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９６５

，

９５７

，

９０４．９１

元，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增

加到

２

，

０１３

，

２２８

，

６６７．３８

元，增加比率为

９２．２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加到

１

，

４５４

，

３７８

，

４２２．９２

元，增

加比率为

１９７．７７％

，合并资产负债率从

４７．３２％

下降到

２４．６２％

。

（二）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

ＩＴＯ

导电膜玻璃以及电熔氧化锆、 硅酸锆、 球形石英粉等新材料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本次发行后，公司主营业务将向

ＩＴＯ

导电膜玻璃的下游———电容式触摸屏行业延伸，同时，还将对氧化

锆业务进行产业升级，从事高纯氧化锆和微纳米级氧化锆的生产和销售。本次发行后，公司的业务线将进

一步丰富，业务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三）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

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

司将继续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

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在治理结构上的独立性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受到影响。

由于更多的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成为公司股东，来自投资者的监督更加严格，同时也将给公司

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和更加科学的管理方法，有利于公司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四）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构成直接影响；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次发

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也不涉及新的关联交

易和同业竞争。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１５

层

电话：

０２１－６０９３３１９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０９３３１７２

保荐代表人：董锋、李波

项目协办人：蔡宇峰

项目组成员：何侃、罗飞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付洋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馆院内红楼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２７２２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６０８５２

经办律师：李赫、郑元武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吴卫星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１

号学院国际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４

号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３３０５５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３３０５５９

经办注册会计师：胡咏华、杨昕

（四）验资机构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吴卫星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１

号学院国际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４

号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３３０５５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３３０５５９

经办注册会计师：许宗谅、杨昕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

象合规性的报告》；

３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０００２１

号《验资报告》；

４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见证法律意见书》；

５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特此公告。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全体董事签名：

关长文 夏 宁

曲 新 茆令文

张 林 陈余有 王 岗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3

月

29

日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公司

／

发行人

／

方兴科技 指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发行 指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４，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行为

保荐机构

／

保荐人

／

国信证券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蚌埠院

／

间接控股股东 指 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

中恒公司 指 蚌埠中恒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为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

华洋公司 指 蚌埠华洋粉体技术有限公司

，

为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

中凯公司 指 蚌埠中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

为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方兴科技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其他议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方兴科技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修订稿）》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其他议案。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方兴科技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

案。 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批准

／

核准过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国务院国资委以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３１８

号《关于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了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

理通知书

１２１６７０

号）。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会议无条件审核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申请。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９２

号文核准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三）本次发行的资金到账、验资情况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已将认购资金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８８．５０

元全额

汇入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０１６３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

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１７

：

００

止，国信证券已收到方兴科技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８８．５０

元。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 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保荐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

专户内。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０００２１

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８８．５０

元，扣除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全

部费用

３４

，

０４２

，

０８３．５９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６５

，

９５７

，

９０４．９１

元，其中增加股本

４２

，

５５３

，

１９１．００

元，增加资

本公积

９２３

，

４０４

，

７１３．９１

元。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有关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１

、股票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面向本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蚌埠院，以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含上述投资者的自营

账户或管理的投资产品账户）、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

４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为

４２

，

５５３

，

１９１

股。

５

、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

９０％

，即

１９．８９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２３．５０

元

／

股；相对于发行申购日前一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

２８．８３

元

／

股折价

８１．５１％

；相对于发行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２８．７９

元

／

股折价

８１．６３％

。

６

、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得配售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共计

１９

名投资者提供了申购报价单， 其中有效申购

１９

单， 有效报价区间为

２０．６０－

２５．００

元

／

股，主承销商对全部有效报价进行了簿记建档，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进行了现场见证。

询价对象的各档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每档价格

（

元

／

股

）

每档数量

（

万股

）

１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５９０

２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５０ ５１０

３

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４．５０ ５００

４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３０ ７５０

５

安徽安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１０ ４１０

２３．５０ ４２０

２３．００ ４３０

６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９０ ５２０

２２．９０ ８４０

７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５０ ５００

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２０ ６３０

９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２３．１０ ５００

１０

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２３．００ ８６０

２２．８０ ８７０

２０．００ ９００

１１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００ ４３０

１２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００ ４００

１３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００ ３９０

１４

迪瑞资产管理

（

杭州

）

有限公司

２２．９０ ８７０

２２．８０ ８７０

２２．７０ ８８０

１５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９０ ７８０

２２．８０ ７８０

２２．７０ ７９０

１６

北京郁金香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２２．９０ ４３０

２２．８０ ４３０

２２．７０ ４４０

１７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５０ ４００

１８

陈学东

２１．００ ４３０

１９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６０ ５６０

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簿记，按照认购价格优先、认购数量优先、

收到《申购报价单》传真时间优先的基本原则，最终

８

名投资者获得配售，配售数量总计为

４２

，

５５３

，

１９１

股，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 按照价格优先等原则

确定的发行对象、认购数量等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全称

认购价格

（

元

／

股

）

获配股数

（

股

）

认购资金

（

元

）

１

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

２３．５０ ７，４４６，８１０ １７５，０００，０３５．００

２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５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 １７６，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５０ ５，９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６５０，０００．００

４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５０ ５，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２，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５０ ５，１００，０００ １１９，８５０，０００．００

６

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３．５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

安徽安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５０ ４，１００，０００ ９６，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８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５０ ２，３０６，３８１ ５４，１９９，９５３．５０

合 计

－ ４２，５５３，１９１ ９９９，９９９，９８８．５０

７

、募集资金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８８．５０

元，扣除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费用

３４

，

０４２

，

０８３．５９

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

９６５

，

９５７

，

９０４．９１

元。

三、本次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住 所：蚌埠市涂山路

１０４７

号

注册资本：

４０２

，

０８８

，

５７０．００

元

实收资本：

４０２

，

０８８

，

５７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彭寿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承包境外建筑建材专业工程

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以下共分支机构经营：餐饮经营（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生食海产品，其有

效经营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６

日）、住宿（有效经营期限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止）；一般经营项目：建材、轻工产品、

市政建筑工程、非金属矿山采选的研究开发、规划可行性研究、环评、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工程总承包及

有关技术、设备、材料、供货；生产销售研制的设备产品；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情报咨询、物化分析、热工

测定、外文翻译及技术服务；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认购数量及限售期：该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

７

，

４４６

，

８１０

股，该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截止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

日。

２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第八层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秀丽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及限售期：该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该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

３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８５

号附

１

号

１

层

１－１

注册资本：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重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一般经营项

目：无。

认购数量及限售期：该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

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该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

４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２８

号楼

１９

层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

他业务。

认购数量及限售期：该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该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

５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１２

、

１５

层

注册资本：

２００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００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

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证券自营和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无）。

认购数量及限售期：该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

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该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

６

、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安徽省合肥市望江东路

４６

号

注册资本：

８３

，

９０１．８９

万元

实收资本：

８３

，

９０１．８９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先明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收购、兼并及资产重组，投资咨询服务。

认购数量及限售期：该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该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

７

、安徽安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 所：合肥市金寨路

３８９－３９９

号盛安广场

２０

楼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一般经营项目：

自营和代理国家批准的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项目投资；农产品加工、销售及仓储；房屋、设备租赁；冶

金炉料、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废旧金属材料、再生资源设备销售；再生资源利用咨询服务；汽车用品、电器

及数码产品、日用百货、化工产品、农药、矿产品、焦炭、有色金属、粮食销售。

认购数量及限售期：该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

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该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

８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青年湖南街

１９

号

注册资本：

３１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１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罗乾直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

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

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

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对金融机构的股权

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

方信贷及融资租赁；成员单位开展外汇资金集中管理及即期结售汇业务（包括自身结售汇业务和对成员

单位的结售汇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无。

认购数量及限售期：该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

２

，

３０６

，

３８１

股，该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

（二）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蚌埠院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本次发行的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重大交易情况

发行人与发行对象蚌埠院最近一年及一期（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采购商品

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向蚌埠院采购锆英砂金额

２

，

６７８．２８

万元，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为

７．０５％

。

（

２

）关联租赁

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向蚌埠院租入办公楼，租金为

１４５．１５

万元；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向蚌埠院出租办公楼，

租金收入

４．９７

万元。

（

３

）关联担保

２０１１

年，蚌埠院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共计

２７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蚌埠院为发行人及

其控股子公司担保共计

７

，

９００．００

万元。

（

４

）关联方资金拆借

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向蚌埠院借入资金

７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发行人向蚌埠院借入资金

１００

万元。

（

５

）其他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向蚌埠院支付资金占用费

５８７．８３

万元。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重大资产置换

２０１１

年，经中国证监会核准，蚌埠院以其持有的中恒公司

６０％

的股权、华洋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中凯公

司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部分土地使用权、房屋与方兴科技浮法玻璃业务相关资产和负债进行置换。

（

２

）土地使用权转让

中恒公司与蚌埠院签订了 《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为自建的

５０００

吨电熔氧化锆项目购买土地

１５

，

３１２．６７

㎡，合同金额为

５７１．８１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方兴科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取得了土地使用证。

（

３

）购买募投项目土地

中恒公司已与蚌埠院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购买高纯超细氧化锆项目用地，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蚌国用（出让）第

０９４１８

号，座落位置为蚌埠市东海大道

７５１

号内，面积为

３６

，

９２９．７４

平方米。

公司与除蚌埠院外的其他发行对象最近一年及一期未发生重大交易。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

决策程序，并作充分、及时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１５

层

电话：

０２１－６０９３３１９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０９３３１７２

保荐代表人：董锋、李波

项目协办人：蔡宇峰

项目组成员：何侃、罗飞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付洋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馆院内红楼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２７２２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６０８５２

经办律师：李赫、郑元武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吴卫星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１

号学院国际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４

号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３３０５５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３３０５５９

经办注册会计师：胡咏华、杨昕

（四）验资机构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吴卫星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１

号学院国际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４

号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３３０５５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３３０５５９

经办注册会计师：许宗谅、杨昕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１

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３，９６０．０３ ３３．８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３００．０３ ２．５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０．９７ ２．３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０．８５ １．７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０．５５ １．７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６．０７ １．４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策略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５．０５ ０．９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信增利动态策

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１．３２ ０．８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马占芝

９４．００ ０．８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潘淑静

８８．７４ ０．７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 计

５，４８７．６１ ４６．９０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购缴款日后，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的股本结构和本次认购情况计算，公司前十名

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１

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３，９６０．０３ ２４．８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

７４４．６８ ４．６７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７．６０ ０．５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平安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一期

２０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７５０．００ ４．７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新华基金公司

－

农行

－

农业银行特殊策略分级

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５９０．００ ３．７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０．００ ３．２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３．１３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安徽安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０．００ ２．５７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０ １．２５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６６．０７ １．０４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策略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０ １．２５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５．０５ ０．６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３００．０３ １．８８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 计

８，５２３．４６ ５３．４２ －

本次发行，蚌埠院认购了

７

，

４４６

，

８１０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总数的

１７．５０％

；本次发行结束后，蚌埠院直接

和间接持有发行人

３０．０４％

的股份。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股份数 比例

（％）

股份数 比例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 － ４，２５５．３１９１ ４，２５５．３１９１ ２６．６７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１，７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１，７００．００００ ７３．３３

股份总额

１１，７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２５５．３１９１ １５，９５５．３１９１ １００．００

（二）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均有所增加。 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９６５

，

９５７

，

９０４．９１

元，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增

加到

２

，

０１３

，

２２８

，

６６７．３８

元，增加比率为

９２．２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加到

１

，

４５４

，

３７８

，

４２２．９２

元，增

加比率为

１９７．７７％

，合并资产负债率从

４７．３２％

下降到

２４．６２％

。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

ＩＴＯ

导电膜玻璃以及电熔氧化锆、 硅酸锆、 球形石英粉等新材料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本次发行后，公司主营业务将向

ＩＴＯ

导电膜玻璃的下游———电容式触摸屏行业延伸，同时，还将对氧化

锆业务进行产业升级，从事高纯氧化锆和微纳米级氧化锆的生产和销售。本次发行后，公司的业务线将进

一步丰富，业务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四）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

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

司将继续严格按《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在治理结构

上的独立性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受到影响。

由于更多的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成为公司股东，来自投资者的监督更加严格，同时也将给公司

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和更加科学的管理方法，有利于公司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构成直接影响；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次发

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也不涉及新的关联交

易和同业竞争。

第三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认为：方兴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

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

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

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节 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得有权部门的批准；发行

人与主承销商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件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及其他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定，

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定，

合法、有效。

第五节 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矛盾。 本所及签字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

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三、审计机构声明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审计机构出具

的审计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审计报

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所引用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不

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引用内容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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